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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縣民入住防疫旅館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3月24日府觀業字第1110020971號令修正發布，並自111年3月24日生效 

一、 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陸續提升旅遊疫 

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，並提高入境者之管理強度。金門縣

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因應 COVID-19疫情已擴大至全球大流行，

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之人數遽增，可能發生居家檢疫者或

隔離者因無固定居所，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活，或因不適合與家

人同住等，有進住防疫旅館接受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需求，為

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之權益及國內之防疫安全，爰

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 實施對象：自本計畫修正生效日起須執行居家檢疫/隔離且設籍本

縣之居民(最近一次出境時及入境後重新辦理遷入登記均於本縣之

居民、金門新移民亦適用之)。 

三、 補貼原則： 

(一) 居家檢疫者： 

1. 縣民入住在臺合法設立之防疫旅館，完成居家檢疫者，自檢疫 

解除日起3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府申請補貼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2. 檢疫期間每人每晚補助新臺幣1,000元，每人上限新臺幣1萬

4,000元，若實際入住總金額低於新臺幣1萬4,000元者，以實

際入住金額核給。 

3. 本縣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得申請全額補助。 

4. 自本計畫修正生效日起，非必要前往第三級警告國家或地區， 

不得請領本補貼。 

(二) 居家隔離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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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縣民入住本縣合法設立之防疫旅館，完成居家隔離者，自隔離 

解除日起3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府申請補貼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2. 隔離期間每人每晚補助新臺幣1,000元，每人上限新臺幣1萬

4,000元，若實際入住總金額低於新臺幣1萬 4,000元者，以實

際入住金額核給。 

3. 本縣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得申請全額補助。 

四、 申請補貼應檢附文件：  

(一) 申請書(如附件)。 

(二) 居家檢疫/隔離通知單。 

(三) 國民身分證影本（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金門新移民，需檢附中 

華民國居留證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）。 

(四) 戶籍謄本影本(近3個月內申請)。 

(五) 旅館住宿證明(正本發票或正本收據，非正本不予受理)，營業登 

記地址需與實際檢疫/隔離地址相同。 

(六) 申請人之存摺影本。 

(七) 其他: 

1. 申請全額補助者，需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 

2. 居家檢疫者請檢附無給付薪資證明、死亡證明書（訃聞）或就 

醫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五、 本計畫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與檢附文件，均為補助申請 

要件之一部分，申請人應切實遵守本計畫規定；依本計畫規定補 

助後，如事後查得申請人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或有隱匿、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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偽、 偽造變造不實之情事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依本計畫規定，

繳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，絕無異議。 

六、 經費來源：由本府觀光處獎補助費項下支應。 

七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適時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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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金門縣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縣民入住防疫旅館實施計畫」

補貼申請書 

編號： 

 

姓名 

  

身分證
字 號 

  

出生年
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入住日期 
 

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

 

 

 

 

 
檢附文件 

□1.居家檢疫/隔離通知單。 

□2.國民身分證影本（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金門新移民，需檢

附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）。 

□3.戶籍謄本影本(近3個月內申請)。 

□4.旅館住宿證明(正本發票或正本收據，非正本不予受理)，營

業登記地址需與實際檢疫/隔離地址相同。。 

□5.申請人之存摺影本。 

□6.其他： 
□ 申請全額補助者，需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 
□ 居家檢疫者請檢附無給付薪資證明、死亡證明書（訃聞）或就醫證明等相

關證明文件。 
 

註1：本計畫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與檢附文件，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 

分，申請人應切實遵守本計畫規定；依本計畫規定補助後，如事後查得申請人

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或有隱匿、虛偽、偽造變造不實之情事，願負相關法律

責任並依本計畫規定，繳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，絕無異議。 

註2：計畫所稱非必要前往第三級警告國家或地區，「非必要出國」部分，修正必

要出國態樣比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以上所附資料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。 

 
 

申請人: (簽章) 

 

 

 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
